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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流程目的：透過執行品質管理系統全部流程的相互稽核，提早發現現存與潛在
問題，以控制風險並提升系統效率。

2. 流程範圍：本科品質管理系統全部流程之內部稽核作業，包括內部稽核作業之
計劃、準備、執行、改善與提報。

3. 關聯流程：

3.1 品質管理系統全部流程

4. 作業流程：

	執行項目
	權責人員
	管理要項
	文件記錄

	稽核計劃
	管理代表
	1. 每年辦理兩次定期內部稽核，必要時經管理代表同意得辦理臨時性內部稽核。

2. 管理代表於稽核一週前籌組稽核小組，排定內部稽核行程表，並通知相關部門；若辦理不定期稽核時，得不事先通知。
	內部稽核行程表P14-001

	內稽人員選定
	管理代表

	1. 管理代表於成立稽核小組並指派受訓合格內部稽核人員。

2. 選擇內部稽核人員應以公平與公正為原則，內部稽核人員不得稽核自己的工作。
	內部稽核証照

	稽核準備
	管理代表
稽核人員
	1. 管理代表召開稽核前會議，討論確認稽核的重點、流程、區域與前次缺失，並確認內部稽核查檢表。
	內部稽核查檢表P14-002

	稽核執行
	管理代表
稽核人員
	1. 管理代表應確保稽核人員依內部稽核行程表執行完成內部稽核作業。

2. 稽核人員於稽核時應以流程為稽核重點，必要時應於休息時間交換訊息或採取交叉稽核方式，以提高稽核的有效性。

3. 原則上內部稽核作業應依內部稽核查驗表執行稽核作業，如發現不足時，得於空白處提列問題與發現。

4. 稽核人員對於潛在問題或對流程效率提升的觀察，應提出至稽核後會議討論，並送請管理代表確認，必要時送交科主任裁示。
	內部稽核行程表P14-001
內部稽核查檢表P14-002
會議記錄P01-005

	問題改善與追蹤
	稽核人員

管理代表
	1. 內部稽核人員應記錄問題情形與客觀証據，並於稽核後會議提出討論，經管理代表同意後開出矯正預防單並登錄至矯正預防措施管控表，交由受稽部門進行矯正與預防作業。除經管理代表核准外，矯正預防措施原則上必須於三個月內結案。
2. 內部稽核人員應於結案期限內執行跟催作業，可行時將矯正預防單連同結案客觀資料送交管理代表核准後存查。
	矯正預防單P13-003

矯正預防措施管控表P13-004

	提報管審
	管理代表
	1. 管理代表必須將內部稽核結果並同改善的建議與需求，提報管理審查會議討論。
	會議記錄01-005


